FAEA e A F HATE R i#bf,gf.hfg_m?i v &
aﬂﬁﬁvwm\;ﬂé;\iﬁaf TP T R4
fm o R A 4&&§@:¢B~.~%$ﬁm’
_vi%ﬁdﬁ%°
FHEA R R FIER
()*g\f%z&&bt’lﬁ%g&é\',_ﬁﬁ 9% >3 p ARIIIEDL? 3
P R A 40300, 000~ o ARG & & 4158, 33%: & o
fart g Ak ORI L EAYUHZE S > T AL
BB RIS R AL G AE S B
BIRL o Fwm bR A 2 2 L g
FRE BRSO I KRBT R
ammé&%#n&mM£ﬁﬁ%1ﬁMJuéﬁ%%%
e ¥ BRALREAS 22 FHRTNET > FIGBELF 2
ma%é%ﬁ‘@ﬁﬁﬁ*’ﬂﬁﬁﬁw@ﬁﬁ%%%ﬁ
B FRATFDZEF6IF2E R H TR A "LPX
2Z2Z g 0 @A mpP o
EgFas el 2z BHizad > p A@IIIE£67 21
P 4 4 %2100, 0007 » i &) % k#3515, 03%z*
D R RN Er R SN R A UL
EGH s B UPIL > Fm i JIFE A2 G AE
AR FHENFF LS KPP RENE O F

ATR W
K ITI‘"



FEGREEB RGBT EE cZRBA AR
oMV H T F AR A g Acdd, 48T~ 2 #BF&?’ FELEZ2EHEA
FH - VREBAOEGEEASRZZPERFNE > FIREGELF
ﬁﬁﬂ&%éﬁﬁké%%*i’ﬂﬁﬁhz@%ﬁ*%%
R X RAFFWZF6IF2R RGN ERE Y G
TG o 83 P o
S @i adEge s Fidgd > g aEl2217 3
P A 20100, 000~ - " A5 k£ 5100 03%3:+
B AR A AR RD B R E A YL E o T A
EHW s B UPRE R AL G ALE
AR s FREFF AL B rENE 0 #
FEGREEB ARG EZ TR BA AR
oIRGB A B ARD2,801 A2 M JIAZ BN E A
oo 5'1Pj2~4 2 JngI;‘v*‘ Z_ )F?*‘”f” 92 > FlrEER S
%K %?wﬁ‘@¢w**’~ﬁﬁ%m@%ﬁﬂ%%
W R FRANEFREFOIF2ER TSN ERL Y G
X2 F e o HAMP o
M g arc g £ 2 Faegd 2t p ARI2E67 20
P A 20100, 000~ - /A5 k= f 5100 03%3:+
S R R ER U SN A R
EHP > B UPIL o R FE A2 AP AR
AL R FE LA B E N &
B

TEGREEFRFREPDEEP - EFRAARHH

oo AR T RAEA B 2062,688% 2 ApM 1A E & A
FH- TR ERREAS 22 EHRNT > FINEET S
PR e QA e BPF TR ﬁii?}i%%
R S RATFRE F363F 2R TN TR P

K2 ZEm o HA WP o

B fan s i & 2 ARG o > {420,000
oo A R E T A0 E 0 BARA B A RO H
SN R SRS TF-SOR I SRS R L



RPEHIEF LS

=
\\-m
=

i B A D FE

2o Lo BEIGEN S 0 FiE PR R RS R B
Bea 9 cE R AR HEA  WivAH T A 220,00

;

WHZ L2208 AHH o FREBALEFEAL S
Liﬁ“#‘ﬁ%]% T],,ﬁﬁf‘ﬁ_}ﬁxa‘m K E e FHEA Y TS
FEABEHERE N FM o FRAFEHFEZEF30

B%ZI?*&L# MERBY P F2Fa o B mP o
Ng @it BgiEe 22 Raznd >t p AR112#97 21

P 44 548100, 0007~ > i A0S ik & 1515, 09%:*
-'?:’1522»41;#\1; ]#%—ﬁﬁﬁﬂﬁi""fé’%ﬂw«ffﬁ,fﬂx
S A B P IRA ﬁwui?a;a@irL’wﬁh&@
FREIA O RDLAT AL L R PEN £
TEGREEFRFREPPELZIP - ZFHAARGHE
Ao W fh R FAR A B ART0, 1757 2 A b 2 714 alé &4
oo ‘E’lﬁj}&btiﬁv}’g&g\, 2 BEzZ g NGhiEET S
PURKA e R G AP G FREPRERA
Gl

Ehuiwkm%i%’@aﬂm%%wﬂ@ﬁM¢ LA ¢
®2Em o HA WP o

Mgt gfEe 2 FaRas % AR13£27 29
P @4 20100, 000~ » & ]S & E 41515, 09%z*
FoRBAFARORDEAZTFE > 2 E ALY E > T A
£ W A B UPRINE S FwEJFE A2 W ALE
A PR FF AL K re g &
SEICP TS SRR RIS S 5 SN R OF Y

= —A

-

BoORDFFE T FEABHRTLIBAE a2 I L2044
Het o F I RRR AL FHERAY MAEELS

%
3%

SRS G A RN F RS EPRR A

e BRI FRAES )\22‘91363%239—%{*55»1.1. LH ©

y 135 Pﬁﬂg o

o=
>~
A
1\
Vv
I
pid
e
‘\\’
H\
ot
~=l

SR H (T2 B 0 Bk
TV Y RIS

4
1,
-
b
>y
e
Ed
=4
—j M
v
:fg\ =
&
s
\



- Fﬂf;ﬂf MDA H e L TR F o ey S
e ot o N SR SR SR

&
BN PR II=C L TN
' kg P E TR R RT

i &
114# B 7 8.3 % 028585841 4,
*& |24 B E AL [ flAAE B 14 A p FlazE 5
BB
001 |#74 % W PARII4EY I FHP £ 58.33%
113922~ T3P A=
002 |#74 % i & o PABIM4ES| T Hp o # 5,15, 03%
45487 ~ 121p A
003 |[#7% % i & o PARIM4EI T FHP L Z 5,10.03%
52851 ~ P3P A=
004 |#7% % W pARII4ES| I FHp o £ 510.03%
62688 ~ 120p 4=
005 |#74 % i PARI4AET|ZFHP £ 47, 45%
20000~ 127p A=
006 |#74% % if & 2o pPABIM4ES| T Hp o # 5,15.09%
70175~ 121p A
007 |[#7% % i & o pPABIM4ES| T FHP L Z 5,15.09%
77384~ 129p A=
94
L A WMFERA EEAEP (948D |EHEFES
BB
001 |35& % ig 3 20 TpARI4|ZFHEP L B = B2 orp3n
113922~ £107 4p 42 Ao FRENFLF A
2t W ALES B
I 4B pRA




(\ER)

fe

o

i

TR PN

PRz E

002

34

45487~

AR
£97 22p A=

[

A

—

Sk,

NS
&

|55 (\x,

fe

o

n

W A B
CHETEIFLF A
Lo A ATE S B
4B N RA s R
dAF 2 A =

S NERES 3l

003

R

52851 ~

% 4

F Ao\
£107 47 42

fon

A

—

s

NS
&

£ {\x.

fe

o

-

W s B YO RN
C Few I F 2L A
Lo ARES B
408 L IRA s R
ﬂﬁljﬁi—ﬁ AN S

1L &5

S NSRS 35 [ -

004

R

62688 ~

F oI
299 21p 4

[

AR

—

A -]

3

o

I

W A~ B YO R
R EAIF 2P A
Lo AR ES B
48 L RA s R
S U S VA S

LE2 s

2>
-

005

a4

20000~

TpARINM
E77928p 4=

P

—

B v e

3

oo

I

Wi s B IR
gl g2 A
Lo P ALE S B
408 L RAe s R
WAl F o F oA 2 =

2> [ TS
SRR S

’

006

a4

70175~

po 1
EQU22p A2

R

—

I A 2

3

o

-

Wi s BN
c Al F 2 F A
Lo P ALE S B
4B A R
HAlF 2 F A2z

B2 L o

007

a7 A

177384 ~

AR
£09130p 4=

et

B v

3

o

I

WH s B o pon
CEB I F L A
Lo AP ARE S B
1 B oA R
LU I S VA S
, 21

Eal SR 3 I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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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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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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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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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009FCC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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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8585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賴韋翔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貳仟伍佰零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5月3日向債權人借款3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3,92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,48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3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2,8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688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㈥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0,17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㈦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7,38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㈧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2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張川苑
附註：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28585號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13922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3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45487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
52851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03%



		004

		新臺幣
62688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03%



		005

		新臺幣
20000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7月2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7.45%



		006

		新臺幣
70175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		007

		新臺幣
77384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13922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45487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
52851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
62688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5

		新臺幣
20000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6

		新臺幣
70175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7

		新臺幣
77384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8585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賴韋翔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貳仟伍佰零柒元，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

    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

    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5月3日

    向債權人借款3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

    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

    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

    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

    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

    積欠債權人借款113,92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

    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

    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

    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

    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21

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3%計算

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

   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

    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

    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,48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3日

    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

    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

    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

    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

    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

    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2,8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

    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

    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

    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

    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0

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

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

   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

    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

    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688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向債權人借款20,000

    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

    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

    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

    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

    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

    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

    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

    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

    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㈥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1

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

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

   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

    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

    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0,17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㈦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29

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

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

   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

    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

    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

    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7,38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

    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

    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

    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

    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㈧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

    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

    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22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張川苑

附註：
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

    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

    行聲請。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28585號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13922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33% 002 新臺幣 45487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3% 003 新臺幣 52851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03% 004 新臺幣 62688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03% 005 新臺幣 20000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7月2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7.45% 006 新臺幣 70175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007 新臺幣 77384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13922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 45487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 52851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 62688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5 新臺幣 20000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6 新臺幣 70175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7 新臺幣 77384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8585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賴韋翔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貳仟伍佰零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5月3日向債權人借款3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3,92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,48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3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2,8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688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㈥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0,17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㈦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7,38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㈧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2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張川苑
附註：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28585號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13922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3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45487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
52851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03%



		004

		新臺幣
62688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03%



		005

		新臺幣
20000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7月2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7.45%



		006

		新臺幣
70175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		007

		新臺幣
77384元

		  賴韋翔

		自民國114年8月2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13922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45487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
52851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
62688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5

		新臺幣
20000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6

		新臺幣
70175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7

		新臺幣
77384元

		  賴韋翔

		暨自民國114年9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8585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賴韋翔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肆萬貳仟伍佰零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5月3日向債權人借款3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3,92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5,48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3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2,8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2,688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㈥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0,175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㈦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7,38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㈧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22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張川苑

附註：
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28585號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13922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33% 002 新臺幣 45487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3% 003 新臺幣 52851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9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03% 004 新臺幣 62688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03% 005 新臺幣 20000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7月2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7.45% 006 新臺幣 70175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007 新臺幣 77384元   賴韋翔 自民國114年8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13922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 45487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 52851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10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 62688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5 新臺幣 20000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6 新臺幣 70175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7 新臺幣 77384元   賴韋翔 暨自民國114年9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